上海市金山区司法局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2004年1月19日由市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04年5月1日起施行。
根据《规定》，本机关掌握的政府信息，除依法免予公开的外，凡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政府信息，均应予以公开或者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予以提供。

为了更好地提供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本机关编制了《上海市金山区司法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以下简称《指南》），需要获得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建议阅读《指南》。

《指南》每年更新一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在金山区政府网站上查阅《指南》，也可以到《指南》发放点金山区司法局领取。

一、主动公开

· 公开范围

本机关主动向社会免费公开的信息范围参见本机关编制的《上海市金山区司法局政府信息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在http://www.info.jsol.net/jssfj网页上查阅《目录》，也可以到本机关设立的公共查阅室进行查阅。

· 公开形式

   对于主动公开信息，本机关主要采取网上公开和在公共查阅室公开两种公开形式。本机关网上公开的信息为   http://www.info.jsol.net/jssfj网页。其余网上未公开的信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到本机关设立的公共查阅室查阅。该查阅室地点位于金山区司法局，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联系电话 021—57951674。

本机关网上公开的信息，网上留存的期限为一年。超过留存期的信息，本机关不再继续通过网上公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到本机关设立的公共查阅室查阅这类信息。 
· 公开时限

各类政府信息产生后，本机关将尽量在第一时间内予以公开，最晚自信息产生后的30日内公开。

二、依申请公开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需要本机关主动公开以外的政府信息，可以向本机关申请获取。本机关依申请提供信息时，根据掌握该信息的实际状态进行提供，不对信息进行加工、统计、研究、分析或者其他处理。

本机关将分批、逐步整理依申请公开的信息目录，并向社会公布。属于该目录内的信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本机关申请获取的，除特殊情况外，本机关将予以提供。该目录以外的信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本机关申请获取的，本机关将依法处理。

· 公开范围

本机关首批可以依申请公开的信息范围参见本机关编制的《上海市金山区司法局政府信息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在http://www.info.jsol.net/jssfj网页上查阅《目录》，也可以到本机关设立的公共查阅室进行查阅。

· 受理机构

本机关自2004年5月1日起正式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机构为司法局办公室，办公地址为金山区石化街道卫二路428号，办公时间为周一至周五,联系电话021—57951674，传真号码021—57951674，通信地址金山区石化街道卫二路428号，邮政编码200540，电子邮箱地址jssifa@163.com。              

· 提出申请

向本机关提出申请的，推荐填写《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样本见附表，以下简称《申请表》）。申请表复制有效，可以在受理机构处领取，也可以在金山区政府网站上下载电子版。

为了提高处理申请的效率，申请人对所需信息的描述请尽量详尽、明确；若有可能，请提供该信息的标题、发布时间、文号或者其他有助于本机关确定信息载体的提示。申请人能够根据《目录》事先确定所需信息的索取号的，本机关将当场答复或者立即答复予以公开。

1．通过互联网提出申请。申请人可以在http://www.info.jsol.net/jssfj网页上填写电子版《申请表》；申请人填写《申请表》后通过网上发送即可。

2．信函、电报、传真申请。申请人通过信函方式提出申请的，请在信封左下角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字样；申请人通过电报、传真方式提出申请的，请相应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字样。

3．当面申请。申请人可以到受理机构处，当场提出申请。
4．特别程序。申请人申请获取注册登记、税费缴纳、社会保障等方面与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的，应当持有效身份证件，当面向本机关提交书面申请。
本机关不直接受理通过电话方式提出的申请，但申请人可以通过电话咨询相应的服务业务。 

· 申请处理

受理机关收到申请后，将从形式上对申请的要件是否完备进行审查，对于要件不完备的申请予以退回，要求申请人补正。

申请获取的信息如果属于本机关已经主动公开的信息，本机关中止受理申请程序，告知申请人获得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受理机关根据收到申请的先后次序来处理申请，单件申请中同时提出几项独立请求的，本机关将全部处理完毕后统一答复。鉴于针对不同请求的答复可能不同，为提高处理效率，建议申请人就不同请求分别申请。
本机关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流程可以参见下图：


 

· 收费标准

本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的收费标准经市财政和价格管理部门确定，收取的费用全部上缴财政。申请人申请减免费用的，可以在《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中一并填妥。具体标准如下：

	费用项目
	费用分项
	收费标准
	单位
	备注

	信息介质及制作费
	纸张费
	
	元/张
	

	
	复印费
	
	元/张
	

	
	光盘费
	
	元/张
	

	
	光盘刻录费
	
	元/张
	

	
	磁盘费
	
	元/片
	

	
	磁盘制作费
	
	元/片
	

	信息检索费
	信息检索费
	
	元/小时/人
	

	信息传递费
	材料邮寄费
	
	元/份
	

	
	材料快递费
	
	元/份
	

	
	材料传真费
	
	元/页
	

	单项申请最高费用标准
	
	元
	


三、救济方式及程序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本机关未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监督部门金山区监委投诉。

监督电话  021—57921148 ，电子邮箱  webmaster@jlw.gov.cn   ，

地址 ：金山大道2000号1619室，邮 编     200540         。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上海市司法局举报，接受举报的机关将予以调查处理。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本机关违反《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向金山区人民政府法制科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以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当本机关违反《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申请人或者第三方经济损失，申请人或者第三方可以依法请求赔偿。
附表

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样本）

	申请人信息

	公民
	姓名
	
	工作单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法人/其它组织
	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营业执照信息
	

	
	
	法人代表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电子邮箱
	

	
	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
	

	
	申请时间
	

	所需信息情况
	所需信息的内容描述
	

	
	选   填   部   分

	
	所需信息的索取号
	

	
	所需信息的用途
	

	
	是否申请减免费用

□ 申请。请提供相关证明
□ 不

	所需信息的指定提供方式（可多选）

□ 纸面

□ 电子邮件

□ 光盘

□ 磁盘


	获取信息的方式（可多选）

□ 邮寄
□ 快递
□ 电子邮件

□ 传真
□ 自行领取/当场阅读、抄录


	
	□ 若本机关无法按照指定方式提供所需信息，也可接受其他方式


推荐申请人填写


《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受理机关登记（含网上登记）并出具《登记回执》





受理机关当场答复





受理机关当场不能答复


15个工作日内答复





经批准延长


15个工作日内答复





不属于受理机关掌握范围





信息不存在





申请内容不明确





受理机关出具《非本机关政府信息告知书》





受理机关出具《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





受理机关出具《补正申请通知书》





特殊情况





属于免予公开范围





属于公开范围





属于部分公开范围





受理机关出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受理机关出具《政府信息部分公开告知书》





受理机关出具《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





受理机关当场提供





申请人办理缴费等申请手续





申请人当场签收





受理机关出具《政府信息提供日期通知书》





受理机关在10个工作日内提供





受理机关延长15个工作日内提供





特殊情况





受理机关告知申请人掌握机关的联系方式





能够确定的





申请人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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